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全称）：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乙方（全称）：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司（供应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

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

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

如下：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车载转运呼吸机及配套附件

采购项目编号： JSZC-320412-CYGS-C2024-0019

（2）采购计划编号： /

（3）项目内容：

采购标的及数量（台/套/个/架/组等）：车载转运呼吸机及配套附件，

10 套

品牌： 迈瑞 规格型号： TV80S

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①涉及信息类产品，请填写该产品关键部件的品牌、型号：

标的名称：车载转运呼吸机及配套附件

关键部件：呼吸机 品牌：深圳迈瑞 型号：TV80S

关键部件：视频喉镜 品牌：因赛德思 型号：insight is2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注：关键部件是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规定的

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测评机构开展的安全可靠测评的软硬件，如 CPU

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②涉及车辆采购，请填写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 数量： / 金额：

否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

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5）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其他：

（注：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6）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是 否



本合同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是

否

若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是 否

分包主要内容： /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名称（如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请分别填写）：

/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类型（如果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只填写制造商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监狱企业 其他

（8）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是 否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

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 品牌： 规格型号：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是，《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是，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

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



具体包装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1358000

大写： 壹佰叁拾伍万捌仟元整

分包金额（如有）小写： /

大写： /

（注：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

（2）合同定价方式（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可以勾选多项）：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固定费率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其他

（3）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全额付款： （应明确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的条件），满足合同约定

支付条件的，自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分期付款：（1）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的 30%（签订合同时，供应商

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

定）；（2）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凭验收合格报告，九个月后采购人支付

货款至合同总额的 90%；（3）余款在验收合格一年后一次性付清（无息）。

成本补偿：（应明确按照成本补偿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绩效激励：（应明确按照绩效激励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3．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2024 年 11 月 1 日，完成日期：2024 年 11 月 29 日。

（2）履约地点：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是 否（根据财政部门优化营

商环境相关文件要求，原则上不收取履约保证金，如实际情况确实需要收取的，

必须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将相关内容填写完整）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供应商可以自主选择以支票、汇票、本票、保函（保

险）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鼓励优先采用电子履约

保函（保险）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 5%）

履约担保期限： /

（4）分期履行要求： /

（5）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

4．合同验收

（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是，抽查比例： 否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是，（应明确对被破坏的检测产品的处理方式）

否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 /

（2）履约验收时间：（计划于何时验收/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7 日

内组织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一次性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 （应明确分

期/分项验收的工作安排）

（4）履约验收程序： /

（5）履约验收的内容：/（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

特别是落实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支持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情况）

（6）履约验收标准： /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产权过户登记等）

5．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

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投标（响应）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

分的其他文件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合同订立时间：2024 年 11 月 1 日

合同订立地点：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

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

（公章或合同章）

单位名称

（公章或合同

章）

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章）

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

（签章）

拥有者性

别
男

住 所 住 所
常州市龙江中路 6-1

号

联 系 人 联 系 人 丁裕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15295010021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
常州市龙江中路 6-1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213000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648074401@qq.com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0404778039651G

开户名称
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常州延陵支

行

银行账号
324006110018010068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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